
选择具体招考单位的实施办法
为体现公开、公平、竞争和择优原则，根据招考公告有关规定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适用本办法。
1. 报考2017年省属监狱单位监狱人民警察1—2职位；

2. 参加了省监狱管理局统一组织的体检且体检合格；

3. 公务员考试总成绩排在所报考职位1：1比例内（即入围考察）。

二、实施程序
1. 网上公布入围考察的考生名单。
2. 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于7月19日上午10：00—10：30到浙江省监狱管理局（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10号）签到。

3. 7月19日上午10：30，报考同一职位考生，根据总成绩排名顺序，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选择具体招考单位。每位考生选择考虑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（超过5分钟的考生，暂停选择，待其他考生选择结束后，按照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选择招考单位）。
4. 考生在选定的招考单位后面签名确认。
三、注意事项

1. 为确保工作顺利进行，7月19日上午10：30仍未到的考生，其选择的顺序自然调整到该职位最后。如果同一职位中不止1位考生出现上述情况，选择的顺序按考生到场的先后顺序确定。
2. 考生在签名确认选定的招考单位后，一律不得调整。

3. 考生自愿放弃选择机会或者考察结论不宜录用为人民警察的，由招考单位在同一职位面试、体检合格人员中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递补。
